
·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2号地D地块“中节能·北京首座”项目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市场价值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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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估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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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锴、郑燚

· 土地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1-1-0566-P01DYGJ2号

咨询意见函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2号地D地块“中节能·北京首座”项目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中节能首座（北京）建设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2号地D地块“中节能·北京首座”项目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大不动产权第0022952号]，咨询对象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72673.49平方米。根据《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大）乡建字0001号]附件及附图，咨询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245943.72平方米（不含人防），具体详见下表：
	类别
	项目类型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
	人才公寓用房
	78025.26
	78025.26
	0

	经营性
	办公用房
	75998.19
	75998.19
	0

	经营性
	商业用房
	5150.86
	5150.86
	0

	经营性
	地下车库用房
	71511.33
	0
	71511.33

	经营性用途小计
	230685.64
	159174.31
	71511.33

	非经营性
	设备及其他用房
	15258.08
	706.69
	14551.39

	非经营性用途小计
	15258.08
	706.69
	14551.39

	合计
	245943.72
	159881
	86062.72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咨询对象现状正在进行土方、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建设。截至咨询时点拟达到的工程进度为：咨询对象全部楼宇地下土方工程全部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至地上1层。本次评估设定以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为依据，设定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形成上述工程进度。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10月14日，咨询目的是为金融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审批贷款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中节能首座（北京）建设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1年10月14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为：
	咨询对象
	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房地产市场价值
	楼面地价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2号地D地块“中节能•北京首座”项目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245943.72
	72673.49
	275546
	11204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单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3.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4.本《咨询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5.本次评估咨询对象规划利用条件按照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提供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大）乡建字0001号]附件及附图为依据进行设定，如咨询对象规划利用指标变化，估价结果需进行相应调整。

6.本次估价结果以咨询对象能够按照不动产权利人的介绍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上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咨询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7.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大不动产权第0022952号]，咨询对象在项目用地内选取地上独立的产业用房5000平方米（具体要求及标准，由受让人与出让人另行签订协议约定）作为上述要求的履约保证。自房屋产权初始登记之日起，履约用房5年内不得以任何形式出售、转让、抵押。5年后满足上述开发建设条件并经北京市盛世宏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西红门镇政府确认，方可出售、转让、抵押。本次咨询已考虑上述情况对咨询对象咨询结果的影响，如与实际不符，咨询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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